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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五十八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
民检察院：

经 2025 年 2 月 8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
议决定，现将曹某等诉河南省某市某区人民政府、某街道办事处行政奖励诉
讼监督案等五件案例（检例第 233—237 号）作为第五十八批指导性案例（行
政生效裁判监督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5年 3月 21日

【关键词】
行政生效裁判监督 行政奖励 独生

子女家庭 征地补偿 抗诉
【要旨】
地方性法规依据法律设定行政奖励并

公布了奖励标准，行政主体应当执行。人民
法院生效裁判对行政相对人要求行政主体
依法履行行政奖励职责的诉讼请求不予支
持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监督。

【基本案情】
曹某一家户籍在河南省某市某区某街

道办事处某村。2012 年 3 月，某区政府成立
某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
部），具体实施改造工作。12 月 9 日，指挥部
公示《某村城中村改造搬迁补偿安置方案》。
同日，某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
员会根据安置方案制定《某村城中村改造安
置补偿补充规定》，其中明确“房屋安置：享
受村民福利待遇人员，人均安置建筑面积
200 平方米”。12 月 30 日，曹某分别与指挥
部、某村村民委员会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
书，就人均安置建筑面积 200平方米等房屋
搬迁补偿安置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2013 年 9 月，曹某夫妻又与指挥部签
订《改造项目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
称《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曹某一户为

“父母一方或双方享受村民福利待遇且已
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独生子女
家庭，选择获得奖励安置房建筑面积共计
100 平方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
生育法》（2002 年）规定，独生子女父母按照
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规定享受
奖励。《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1
年修正，以下简称《条例》）第三十七条规
定：“凡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凭
证享受下列待遇：……（三）按人分配城镇
拆迁安置、移民搬迁安置、新农村建设安
置、集体经济收入、集体福利、征地补偿等
经济利益时，独生子女家庭多分一人份。”
据此，曹某认为，《协议》内容不符合《条例》
关于独生子女家庭在按人分配征地补偿等
经济利益时“多分一人份”的规定。

2016年9月，曹某夫妻及儿子、儿媳将某区
政府和某街道办事处诉至某市中级人民法院，
要求某区政府依法执行《条例》的规定，另外补
偿安置房建筑面积100平方米，并支付多一人
份拆迁过渡费62400元。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为，曹某在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
后，与指挥部经协商达成的《协议》，应视为与某
区政府就独生子女家庭搬迁安置补偿奖励相关
问题已达成一致意见。曹某等主张该《协议》系
其受到胁迫所签订，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
实，一审判决驳回曹某等的诉讼请求。曹某等
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曹某等申请
再审，被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案件来源。曹某一家以及具有相同情

形的 4 户家庭分别向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申
请监督。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后，将
上述 5个案件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

调查核实。检察机关经阅卷、听取当事
人意见，认为本案当事人双方对事实认定存
在较大争议，对原审裁判、被诉行政行为适
用法律法规是否错误存在严重分歧。2019年
10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举行公开听证，
邀请人民监督员、法学专家担任听证员，邀
请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省卫健
委有关人员旁听。经听证查明，曹某夫妻在

《协议》上签字时并未充分了解相关奖励规
定的内容，对没有获得足额奖励不知情，不
存在自愿放弃奖励的意思表示。听证员一致
认为，案涉城中村改造中的拆迁补偿应当执
行《条例》有关计划生育奖励的规定。

监督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曹某夫妻签订《协议》的

行为能否视为其对《条例》规定的行政奖励
的放弃。第一，某区政府与曹某夫妻签订的

《协议》，名为“协议”，实为单方行政决定。某
区政府从未表示依据《条例》规定给予曹某
家庭 200 平方米安置房或货币奖励，而以

“协议”方式给付曹某家庭 100 平方米半人
份安置房奖励，属于未经协商减损曹某家庭
的合法权益。第二，《条例》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制定的确定性奖励
标准，行政机关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行政
相对人放弃该权利应当以明示的方式作出
意思表示。在某区政府未告知曹某家庭有权
获得“多分一人份”奖励的情形下，曹某等并
不知晓其享有获得 200 平方米安置房或货
币奖励的申请资格。以曹某夫妻在《协议》上
的签字认定曹某等与指挥部自愿“达成一致
意见”，与客观事实不符。因此，曹某夫妻在

《协议》上签字的行为，不能作为认定或者推
定曹某等自愿放弃行政奖励的事实依据。

2021 年 8 月 30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
包括曹某家庭在内的同村 5 户独生子女家
庭申请监督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监督结果。2022 年 4 月 25 日，最高人民
法院采纳抗诉意见，指令河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对曹某家庭等 5 案进行再审。其间赵
某等同村 11 户独生子女家庭基于同样的
事实和理由申请检察机关监督。最高人民
检察院就该 11 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类
案检察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指令河南省高
级 人 民 法 院 将 曹 某 、赵 某 等 16 案 合 并 审
理。再审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南省人民
检察院共同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
作。曹某等 16 户与某区政府签订协议，某
区政府按照《条例》规定的奖励标准，以经
济补偿方式履行了奖励的法定义务。2023
年 8月 24日，曹某等 16户撤回再审请求，河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终结再审程序。

【指导意义】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件，

发现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依法要求行政主体履行奖励的法定义务
不予支持的，应当依法监督。地方性法规依照
法律规定为独生子女家庭征地补偿设定行政
奖励，地方政府和协助政府承担征地补偿行
政管理职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作为行政
奖励的实施主体，应当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规
定的奖励标准，依法保障行政相对人奖励权
益全面实现。行政相对人只有在充分了解其
相关权利内容的前提下，出于真实意思表示，
以明示的方式自愿放弃相关合法权益的，才
能认定其放弃权利，行政主体不得单方减损
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对行政主体不履行
或者不完全履行法定奖励义务的行为，人民法
院行政生效裁判未予纠正的，人民检察院应当
依法提出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人民检察
院监督人民法院行政生效裁判，发现同类生
效裁判存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共性问题
的，可以制发类案检察建议，提高司法效率。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

一条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第六

条、第八十三条、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2002年施行）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现为
2021年修正后的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

《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1
年修正）第三十七条（现为 2021 年修正后
的第三十二条）

办案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承办检察官：张相军 张步洪 罗箭
李军 王晓景 杨铮

案例撰写人：杨金锟 马睿 魏声然
王子凯 王二鹏

曹某等诉河南省某市某区人民政府
某街道办事处行政奖励诉讼监督案

（检例第 233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五十八批指导性案例

【关键词】
行政生效裁判监督 行政裁决 山林

权属 调查核实 新的证据 抗诉

【要旨】
人民检察院办理山林权属争议行政诉

讼监督案，应当审查争议各方提供的山林

甲村村民小组诉湖南省某县人民政府
某市人民政府山林权属行政裁决

及行政复议诉讼监督案
（检例第 234号）

权属证据是否足以支持各自主张。人民政
府作出的山林权属行政裁决认定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对该行政
裁决予以维持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开
展调查核实。有新的证据证明生效裁判确
有错误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监督。

【基本案情】
2015 年 11 月，甲村第 1-4村民小组（以

下简称甲村）与乙村第 3-6、10、11 村民小
组（以下简称乙村）、丙村第 1-19 村民小组

（以下简称丙村）因山林权属纠纷均向湖南
省某县人民政府提出山林权属确权申请，
并各自提供了林权证等相应凭证。甲村称
要求确权的争议林地为该村“飞地”（归属
于甲村但不与甲村毗连的土地）的一部分，
并提供了标有“甲村（飞）”字样的某县土地
利用现状图、争议林地出租给案外人的合
同等，证明其对争议林地有经营管理事实，
某县人民政府未予采信。2016 年 8 月 1 日，
某县人民政府作出案涉山林权属行政裁
决，将争议林地确权给乙村和丙村共同所
有。甲村不服，向某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某市人民政府作出复议决定予以维持。
甲村遂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案涉行政
裁决及复议决定，判决将争议林地归甲村
所有。2017 年 5 月 11 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驳回甲村的诉讼请求，理由
为：乙村、丙村提供的 1982 年 57 号、116 号、
114 号、95 号山林权证要素齐全，已依法颁
发，可以作为确权依据；乙村、丙村提供了
双方的《土地权属争议书》《争议示意图》及

《土地权属认定书》《示意图》，可以看出争
议林地不在甲村一侧，乙村与丙村签订了

《补充协议》自愿对案涉争议林地共同所
有；甲村提供的 1982 年山林权证虽涵盖了
争议林地，但该证无编号、未经填证人签字
和填证机关盖章，且应发给山林权人的一
联和存根联均存于档案馆，未颁发给甲村，
故该证未经某县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系无
效的林权证。某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裁
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某市人民政府复议
维持并无不当。甲村上诉、申请再审均被人
民法院以相同理由驳回。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案件来源。甲村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判

决，向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湖南省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于 2021 年 7 月 19 日提
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

调查核实。围绕争议焦点，检察机关依
法开展调查核实工作，查阅了法院审判卷
宗和执法卷宗，到某县档案局查阅了该县
1982 年山林权证的档案资料，赴现场进行
勘察，走访案件当事人，向自然资源部门发
函请求协助调查案涉“飞地”权属状况。查
明：1. 乙村 114 号山林权证填证机关未盖
章，丙村 95 号山林权证应发给山林权人的
一联仍存于县档案局，案涉林权证全部从
县档案局复印，争议各方均不能提供原件。
2.某县 1982 年制作的林权证普遍存在无编
号、无填写人、发给山林所有权单位一联未
撕、空白证有公社及县政府盖章等瑕疵，存
在先将已盖好人民政府和公社印章的空白
林权证发给各村，然后由各村自行填写的
情形。3.《土地权属争议书》《争议示意图》
及《土地权属认定书》《示意图》系由某乡人
民政府作出。乙村与丙村达成的《补充协
议》系争议发生后达成，未经甲村同意。4.
全国第一次土地调查（1984 年—2009 年）及
第二次土地调查（2009 年—2018 年）的地籍
资料载明，案涉“飞地”权利所有人为甲村。
5.某县原国土资源局 2004 年 9 月 19 日制作
了《飞地面积通知书》、某市原国土资源局
于 2004 年 10 月 25 日制作了《飞地权属、面
积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甲村和丙村盖章确
认。某县人民政府 2004 年 12 月制作了案涉

“飞地”及乙村、丙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但
均未下发。某县 2019 年土地利用现状图有
一地块标注了“甲村（飞）”。6. 甲村在争议
林地上建有两栋平房，一栋建于 1950 年代，
当时用于养牛；另一栋建于 2000 年左右，
2006 年至 2012 年出租给案外人用于养牛。
前述相关证据载明的案涉“飞地”面积、形
状、位置相互印证，与本案争议林地重叠。

检察机关依法调取了以上查明事实所
涉及的 1982 年部分林权证、某县土地利用
现状图、土地调查的地籍资料、《飞地面积
通知书》、集体土地所有权证等证据材料。

监督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
第一，原生效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
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相关规
定，调解处理林权争议，应当尊重历史和现实
情况。该案中没有证据证明乙村、丙村持有的

林权证均已依法送达，对同样存在要素不全
或未颁发情形的林权证，人民法院认定乙村、
丙村案涉林权证合法且已依法颁发，否定甲
村案涉林权证效力，忽视了 1982 年“林业三
定”（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和确定林业
生产责任制）时期该县制证发证的客观历史
情况。《土地权属争议书》《争议示意图》及

《土地权属认定书》《示意图》由不具备处理
权限的乡政府作出，作出的主体不合法，不
具备法律效力，且与“飞地”山林权属认定没
有关联。第二，检察机关依法调取的证据足
以推翻原生效判决。某县土地利用现状图、
全国土地调查的地籍资料、“飞地”有关凭
证、“飞地”的权属证书及附图、乙村和丙村
的土地权属证书及附图等证据显示，案涉

“飞地”在面积、形状、位置、权利人上均一
致，争议林地大部分在“飞地”内。某县自然
资源局亦认为 2004 年制作的集体土地所有
权证虽然不能作为单独确权的权属依据，但
其所登记的界址、面积可以作为确权的参考
资料。甲村提供的证据亦能证明其对部分争
议林地具有经营管理的事实，乙村和丙村未
能提供经营管理的证据。2021年 11月 2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监督结果。2022 年 6 月 28 日，最高人民
法院指令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2023
年 2 月 9 日，再审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
意见并作出再审判决，指出某县人民政府
将争议林地确权为乙村和丙村所有依据不
足，某市人民政府复议予以维持不当，判决
撤销原一审、二审判决，撤销案涉权属纠纷
处理决定，责令某县人民政府自该判决生
效 之 日 起 六 个 月 内 重 新 作 出 处 理 决 定 。
2023 年 12 月 5 日，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和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共同推动下，某县人
民政府重新作出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
将争议林地靠近乙村和丙村的 304 亩确权
给乙村与丙村共同所有，剩余约 405 亩确
权给甲村所有，各村未再提出异议。

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针对本案反映
出的某县林地所有权证制证、发证不规范的
问题，检察机关与某县人民政府座谈，并提
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对已经制作但未下发的
权证进行清理，对仍存在权属争议的依法确
权后发证，从源头上减少山林权属纠纷的发
生。某县人民政府采纳检察建议，逐一核实，
清理林权证制发中存在的问题。

【指导意义】
人民检察院办理山林权属争议行政生

效裁判监督案件，争议各方提交的山林权属
证据均不足以支持各自主张，行政裁决认定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人民法院对行政裁决
予以维持的，应当依法调查核实；有新的证
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应当依法监督。
山林权属争议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件中，争
议各方提供的因历史原因存在未依法送达、
要素不全等瑕疵的林权证及其他证据均不
足以证明争议林地权利归属，行政裁决认定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
法调查核实，可以通过调取人民政府对争议
林地在土地改革、“四固定”、“林业三定”、林
业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制作形成的权属资
料，查明争议林地的利用、经营、管理情况变
化等。调查取得的新证据能够证实行政裁决
与事实不符、足以认定原生效裁判错误的，
应当依法提出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人民
检察院办理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件中，发现
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
可以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严格
规范执法，助力法治政府建设。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

一条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第五

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
《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1996

年 10 月 1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令第
10 号）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
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2003
年 1 月 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
第 17 号）第二条、第二十一条（现为 2010 年
修正后的第二条、第二十一条）

办案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桂阳县人民检察院

承办检察官：张相军 张立新 陈艳霞
刘新勇

案例撰写人：陈艳霞 鲍莉 刘浩

【关键词】
行政生效裁判监督 行政处罚 事故调

查报告 工程质量缺陷 监理责任 抗诉
【要旨】
人民检察院办理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诉

讼监督案件，对于安全监管部门依据人民
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的监理主
体怠于履职等违法事实作出的行政处罚决

定，虽然工程质量缺陷以及监理怠于履职
尚未构成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如果人民
法院以缺乏事实依据为由判决撤销行政处
罚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监督。

【基本案情】
甲公司系某公路大桥防撞护栏施工监

理单位。2005 年 7 月，公路大桥竣工验收。
2013年 3月 12日，公路大桥桥南处发生一起

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不服
甲公司诉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诉讼监督案
（检例第 235号）

重大道路交通事故，一辆正常行驶的双层卧
铺客车因驾驶员避让一辆逆向行驶的两轮
摩托车过程中向右猛打方向，操作不当，与
摩托车发生剐碰后，撞断公路大桥护栏坠入
桥下，致使 14人死亡、9人受伤、两车和公路
设施受损。事故发生后，湖北省人民政府成
立事故调查组和事故技术专家组。2013 年
4 月 11 日，事故技术专家组作出《技术报
告》。7月 24日，事故调查组作出《事故调查
报告》，认定：案涉事故是一起责任事故，驾
驶员所在公司等多家单位或者部门因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分别对事故发生
负有主要、重要等不同责任。其中事故段防
撞护栏施工公司因安全护栏施工质量存在
缺陷，对大桥安全护栏底座与预埋钢筋焊接
中，焊缝长度及高度均不满足设计要求，焊
缝尺寸不稳定，大部分焊缝金属与钢筋未融
合或融合深度较浅，存在安全隐患，对事故
发生负有责任；甲公司是事故段防撞护栏施
工监理单位，因监理工作不到位，在监理工
作中未能及时发现事故段安全护栏施工质
量缺陷，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事故调查报
告》对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分别作出处
理建议，其中包括建议由湖北省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现为湖北省应急管理厅，以下简
称湖北省安监局）对甲公司给予规定上限的
经济处罚。2013 年 8 月 19 日，《事故调查报
告》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2014年 4
月 22日，湖北省安监局依据上述报告，根据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
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
对甲公司作出人民币 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
罚决定。2014年 7月 21日，甲公司提起行政
诉讼，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

2015年 5月 14日，某区人民法院作出一
审判决。该院认为，《技术报告》已认定护栏
破坏的主要原因系实际撞击力大于设计撞
击力，湖北省安监局仍根据《事故调查报告》
认定的事实认定甲公司存在履行监理职责
不到位行为，却没有举证证明上述行为与护
栏破坏失去保护作用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据
此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主要证据不足，
判决予以撤销。湖北省安监局不服提起上
诉。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大桥
的施工即使在客观上确实存在《技术报告》
中所述的没有达到设计要求，焊接质量也不
符合要求的情况，也不能得出大桥的施工质
量及甲公司对大桥施工质量的监理行为与
本案事故段大桥护栏被撞击后失去防护作
用从而使肇事客车越出护栏，导致事故结果
加重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结论，也不能得出

《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的“甲公司对事故发生
负有责任”的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查明事实是
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处罚权的必要前提和依
据，甲公司的监理行为与本案事故发生之间
的因果关系，是湖北省安监局作出被诉行政
处罚决定的事实依据，湖北省安监局认为其
没有义务去查明相关事实依据，没有法律依
据。2016年 1月 20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二审判决，以湖北省安监局作出的行政处
罚决定证据不足为由，维持了一审判决。湖
北省安监局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再审维持了二审判决。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案件来源。湖北省安监局向湖北省人

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依
法审查后认为，再审生效判决适用法律确
有错误，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

调查核实。检察机关在全面阅卷审查
的基础上，当面听取湖北省安监局和甲公
司的意见。另查明：案涉重大生产安全责
任事故调查组由湖北省人民政府组织，聘
请了桥梁施工、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行业
的专家组成专家组。案涉《事故调查报告》
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认定甲公司
在监理工作中，未能及时发现大桥安全护
栏底座与预埋的钢筋焊接存在焊缝长度及
高度等施工问题，履行监理职责不到位，对
事故负有责任。

监督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
为，再审判决认为施工质量缺陷与事故发生
不存在关联关系，否定《事故调查报告》认定

的事故原因，认定事实错误。生产安全事故
的发生均有多因一果的特性，既包括导致事
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也包括引发生产安全事
故的各种隐患及其他原因。对于事故责任
的认定，往往也是依据直接原因与间接原
因、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的实际情况不同而
作出。本案中《技术报告》认定护栏破坏的
主要原因是实际撞击力大于设计撞击力，但
并未排除焊缝长度及焊缝高度等施工问题
是护栏破坏的非主要或次要原因。《事故调
查报告》认定事故段防撞护栏施工公司对大
桥安全护栏底座与预埋钢筋焊接中，焊缝长
度及高度均不满足设计要求，焊缝尺寸不稳
定，大部分焊缝金属与钢筋未融合或融合深
度较浅，存在安全隐患。安全护栏施工质量
存在缺陷，甲公司在监理工作中未能及时发
现，应当构成履行监理职责不到位。据此，
湖北省安监局根据《事故调查报告》，依据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再审
判决否定经人民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
告》认定的事故段防撞护栏施工质量与事故
存在因果关系的相关法律事实，否定事故段
防撞护栏施工单位及监理公司应承担的事
故责任，责令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
事实及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最高人民检察
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监督结果。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6
月 26日作出判决，采纳检察机关抗诉意见，
认为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一般系由多种原
因共同导致，既包括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
因，也包括引发生产安全事故的各种隐患及
其他间接原因。《技术报告》没有完全排除焊
缝质量问题是护栏遭到破坏的原因之一，原
判决否定《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的事故原因，
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在人民法院未依法对

《事故调查报告》及批复作出合法性审查确
认违法前，《事故调查报告》合法有效。湖北
省安监局根据《事故调查报告》对事故责任
的认定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具有事实和
法律依据，判决撤销一审、二审、再审判决，
驳回甲公司诉讼请求。2023年 11月 9日，甲
公司依法缴纳罚款人民币 50万元。

【指导意义】
人民检察院办理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诉

讼监督案件，应当在《事故调查报告》认定
的事故原因、事故性质、事故责任以及对事
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的基础上，审查行政
处 罚 依 据 的 事 实 是 否 清 楚 、证 据 是 否 充
分。对于人民法院在没有足够相反证据的
情况下，判决撤销安全监管部门以《事故调
查报告》为依据所作行政处罚决定的，人民
检察院应当依法监督。负责生产安全事故
调查的人民政府作出批复的《事故调查报
告》，是相关部门对有关单位和人员实施行
政处罚或处分的依据。实施行政处罚必须
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
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当事人因不
服安全监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而提
起的行政诉讼案件，即使工程质量缺陷以
及监理怠于履职尚未构成交通事故的主要
原因，人民法院以此为由判决撤销被诉行
政处罚决定的，检察机关应依法提出抗诉
或者再审检察建议，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
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统一正确实施。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

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9

年修正）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
（现为 2021 年修正后的第二条、第八十六
条、第八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09
年修正）第三十条（现为 2021 年修订后的
第四十条）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三
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三条

办案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

承办检察官：罗箭 张望
案例撰写人：汪小丽 崔晔

【关键词】
行政生效裁判监督 行政确认 工伤

认定 职业病诊断证明 新的证据 抗诉
【要旨】
高温作业环境下从事体力劳动或体

力活动引起中暑，职工一方非因自身原因
无法获得职业病诊断证明，行政机关未认
定为工伤，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对不予认定
工伤的决定予以维持，发现新的证据证明
应当认定工伤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监
督。针对办案中发现的职业病认定难、周
期长问题，人民检察院可以与人民法院、
行政机关共同研究推动完善职业病认定
程序。

【基本案情】
罗某某系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工程公司）工人。2018 年 7 月 19 日，罗
某某在工地从事搭建支模工作。当日 19
时，罗某某在项目工地工作结束收拾工具
时突然晕倒，后被就近送往某区医院住院

治疗，7 月 25 日经医治无效死亡。罗某某
的《出院证明书》记载：“1. 热射病；2. 左侧
额颞顶枕叶-基底节区大片梗塞；3.脑疝形
成……”罗某某妻子邹某某于 2018 年 8 月 2
日向四川某司法鉴定所申请司法鉴定，司
法 鉴 定 所 8 月 30 日 出 具《司 法 鉴 定 意 见
书》，认为“罗某某符合热射病并脑挫裂伤
出血梗死（继发大叶性肺炎）致急性呼吸循
环功能障碍死亡。”邹某某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向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
简称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市人
社局认为，申请人未能提交罗某某的职业
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不
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的规
定，遂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作出〔2018〕6171
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 6171
号决定）。邹某某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
求撤销 6171 号决定，判令市人社局依法重
新作出工伤认定。

（下转第三版）

邹某某诉四川省某市人社局
行政确认诉讼监督案

（检例第 236号）


